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高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郭水義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  律師

            游鎮瑋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因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且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等事由，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2條、

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

243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而判決有同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

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上訴，以判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

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

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

判，則為揭示該解釋、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以判決有行政

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理由時，其上訴

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倘上訴狀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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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書未依上揭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地方行政法院判決

之違背法令有具體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事實概要：上訴人經營電信工程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之行業。緣被上訴人所屬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

稱勞工局）於民國112年2月10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條件檢

查，發現上訴人使所僱勞工張學能（下稱張君）於112年1月

10日、112年1月12日、112年1月30日、112年2月2日及所雇

勞工王瑞益（下稱王君）於112年2月2日延長工作時間，卻

未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下稱工會）之同意，

因認上訴人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下

稱系爭違規行為）。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

認上訴人系爭違規行為屬實，乃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

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處時違

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4點（下稱裁罰共通性

原則）等規定，以112年3月28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7903號

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

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

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向勞動部提起訴願，經勞動

部以112年9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

（下稱訴願決定）駁回，上訴人不服，遂向本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地訴字第25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

訴。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團體協約第18條內容，工會已同意

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其中第2項後段所稱調

整或延長範圍，實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

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原判決並未實質論斷何以此種約定方式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逕認上訴人對團體協

約之解釋方式有誤，應有構成判決不備理由及違反論理法則

之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應予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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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或

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且依同法

第125條、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並應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

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

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

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

偽，並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又依同法第209條第3

項規定，判決書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故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

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或不予調查或採

納，卻未說明其理由之情形，即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8號行政判決參照。

　⒉又按「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

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工

會於上開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同意，非不得併附條件或期

限。又嗣後如欲變更。例如：撤回同意、變更同意內容或期

限等），仍應與雇主協商合意：非經重行合意前，原同意之

內容，仍屬有效。」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

勞動2字第0000000000號函參照。

　⒊再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第3條第2項、第18條

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甲方或乙方未於本協約有效期間屆

滿1個月前，以書面向對方提出修訂要求，本協約之有效期

間繼續延續3年。其後亦同。」、「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

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

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

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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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緣上訴人前於95年間，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下稱系爭團體

協約），並經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可，自00年0月0日

起生效，則在雙方迄今尚未進行修訂團體協约之前提下，系

爭團體協約既已由雙方合意約定上訴人得「為應事業持續業

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復於團體協約中未曾

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之約定，顯見此並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

附同意期限之約款，則於前揭日期生效後，依照團體協約法

第21條、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規定，現行有效之團體

協約仍繼續拘束上訴人與工會，故工會既已於團體協約內同

意上訴人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即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

項），事後如欲再為調整，自應取得上訴人之同意並完成團

體協約修訂，方得為之。

　⒌承上所述，工會雖於112年1月9日以電工八（112）第0028號

函，主張「本會就貴公司及所轄機構針對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30條之一暨第32條之規定包括彈性調整工時變形工

時及使員工得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等項均不同

意」等云云，而欲撤回其原先已行使之工會同意權，惟在雙

方於簽訂團體協約時，既未就此同意權設有任何條件或期

限，團體協約內容復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依照前

揭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

000號書函意旨，上訴人已無需再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得實

施延長工時之制度，而工會如欲變更或撤回同意，應與上訴

人協商合意，否則系爭團體協約之內容，仍屬有效，非工會

得逕行以單方或片面進行變更。

　⒍至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其調整或延

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係指上訴人得應實

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尚非代表此為

工會附條件或期限之條款，此由上訴人與工會簽定團體協約

之修正對照表即可明瞭。

　⒎由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修正前後之內容，可知當時上

訴人與工會共同決議修正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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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係因工作規則內已有將「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

範圍」明訂之故，且經比對上訴人於79年間制定之「交通部

電信總局暨所屬機構工作規則」，其中第29條規定上訴人為

應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工時、第43條規定上訴人

得使勞工延長工時之上限、第44條另規範上訴人如發生天

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時得延長工作時間之方式，與修正理由

所稱「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

圍，在工作規則中明訂，爰予以刪除」之說明相符，更可證

明修正後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

圍」一語，應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

時制度之情形，而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條件或期限之約

款，此無論是由團體協約之文義解釋、抑或是團體協約全文

及工作規則為論理解釋，均可得出如此結論。

　⒏綜合上情，就得實施延長工時情形，工作規則既已明訂之，

且該團體協約條文迄今既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上

訴人自得據此約定與工作規則之規定，合法實施延長工時，

此部分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所再三強調，然原判決對此僅稱

「果該條之解釋如原告之主張，將使資方概括地取得延長勞

工工作時間之權能，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本

旨；況該約定在文義解釋上，亦無使原告因而就勞工之延長

工時概括取得工會之同意權，如依原告之解釋方式，無異架

空雙方應透過磋商以就工時延長及其內容達成協議之規範本

旨」等云云，卻未加以說明何以此種約定方式將違反勞基法

第32條第1項之規定（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僅稱「雇主有使勞

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

之」，上訴人之解釋方式與條文內容並不違背），更疏漏論

斷上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法有何不可採之理古，應有構

成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第2項第6款判決不備

理由及判決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應予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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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依照上訴人所提出歷次與工會間召開之勞資會議紀錄、工作

規則、加班實施要點客觀證據，更已足佐證工會同意上訴人

得依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對此並未詳査，逕認上訴

人未獲得工會同意即延長工時，實有判決不備理由及未依經

驗法則判斷之違法：

　⒈按「……，雇主如無行為時勞基法第30條第2至4項或第30條

之1第1項所定情形（即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其工作

時間之變更原則），其所僱用勞工之工作時間即應遵守同法

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勞工工作

時間，有工會者，須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則須經勞資會

議同意，始得為之。又上開所謂『同意』並未拘泥於一定形

式，倘從客觀證據足以佐證工會或勞資會議業已同意延長工

時制度，尚不得僅因無書面證明，或該書面之文義不明，即

遽認雇主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再參酌該次勞資會

議錄音譯文（參本院卷第293至295頁），可知該次會議與會

所有人員，包含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均肯認延長工時制度

之存在，僅係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加以討論。準此，

益信原告之延長工時制度確實已經系爭勞資會議同意無

訛。」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033號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68號判決。足見，歷來實

務判決於判斷「工會是否行使加班同意權」一事，並不單單

限於書面同意，只要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可證工會已肯認

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並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細節性

加以討論，即可據以認定工會同意事業單位得合法實施延長

工時制度。

　⒉經觀諸上訴人與工會、勞資會議間之互動脈絡，可見以客觀

事證所顯示結果，足以佐證上訴人肯認上訴人之加班制度，

析述如下：

　⑴在歷次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所召開之勞資會議中，工

會均有派員列席參與（諸如：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

2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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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3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

司企業工會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

處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

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共同參與，均屬適例），且在歷

次之會議過程，均有討論到上訴人公司加班費之費用動支，

而無論是勞工代表亦或是列席參與之工會幹部，均未對此議

程提出反對意見，顯見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得以合法實施加

班制度，公司方得以動支加班費之預算數額。

　⑵承上，在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

中，勞方代表連晨宇曾提案「上訴人公司之員工於除夕、春

節期間加班、輪班加發除夕、春節車膳費之金額已很多年未

調整且不合時宜。建請比照科技公司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出

勤者加發1萬元並補休1天，且適用整個春節假期非僅限除

夕、春節4天。」之加班細節事宜，該案歷經討論後，最終

於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定案，即「1.上訴人公司發給全

體員工春節獎金1個月，對於加班者除依勞基法給與加班費

外，初一至初三另加發車膳費。2.輪班人員依班表排定上班

日、休假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若有超時工作，除依法給

與加班費外，初一至初三排有班務者亦加發車膳費。」，在

該次勞資會議過程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

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均有共同參與、且未有任何反對意見之情

形下，適足推認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公司得合法實施延長工

時制度。

　⑶此外，在上訴人公司尚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的時代，於79年間

即有制定「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各機構工作規則」以供下

轄各機構之全體員工共同遵從執行，其中於工作規則第43條

第1項中，即有明文「電信機構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

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之必要者，

須經工會或員工同意，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此部分

與上訴人和工會間所簽訂團體協約第2條第1項「本協約關係

人間之勞動關係及甲方與乙方會員所定勞動條件或甲方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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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規則，除均應遵照勞動基準法、有關法令及甲方規定

外，並應依照本協約之約定辦理」，以及第18條第1項、第2

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

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

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

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

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

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之內容互為比對，足認工會早已同

意上訴人得依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之規定，以實施延長工時

制度。

　⑷針對前開所述事項，可再佐以上訴人為有效管理從業人員加

班，另有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加班實施要

點」，內容除加班之申請流程、加班時數之計算、加班費改

補休等項，均於該要點中清楚載明，並公開揭示與全體員工

共同知悉，且無論是工會幹部、抑或是行中分會之工會幹部

均有依此要點向上訴人申報並請領加班費，此觀行中分會理

事長顏誠一於112年度之加班申請紀錄自明。

　⑸就工會向公司爭取員工如於勞動節有出勤事實即應發給加班

費、而不需事先向上訴人公司簽報一事，曾於110年3月18日

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然該次調解最終

未能成立，然觀諸工會於調解過程中均係主張會員於勞動節

加班應事先向主管申報加班是否有違慣例之合理性，而非爭

執上訴人不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則依此邏輯而言，工會實

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否則並無再為爭執加班

申請程序合理性之必要，在在可證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

施延長工時制度甚明。

　⒊綜上，姑不論上訴人與工會間所簽訂之團體協約迄今仍合法

有效，既然工會行使同意權時未曾設有保留期限之文字，上

訴人自無須再次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可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

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亦足認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

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未見及此，僅稱「縱工會與勞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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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段期間未針對加班費用動支之事表達反對意見，仍不得據

此即認定工會默示同意原告延長勞工工時」，此種說法除與

常人就「同意」之理解不同，亦未詳加說明何以上訴人所舉

事證無法證明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並與

過往判決就「工會行使加班同意權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

而應自客觀證據加以判斷」之見解相悖,要有錯誤認定事

實、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應予廢棄發

回。

　㈢退步而言，如鈞院審理後仍認為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

係附有條件或期限之約款，鑒於原處分裁罰上訴人之勞基法

第32條第1項規定，無視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之意思表

示，僅限於經工會之同意始得為之，應有侵害受憲法第15條

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雇主之財產權及勞雇雙方依憲法第22條

及大法官釋字643號解釋意旨享有之契約自由，凡此爭議均

牽涉本案之裁判結果，先前已有大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部

分不同意見書、109年度憲三字第41號聲請解釋案不受理決

議不同意見書可參，現此爭議更已經憲法法庭以112年憲民

字第489號、112年憲民字第1111號受理在案，懇請鈞院於前

揭判決確定前，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新臺幣5萬元部分均撤銷。

　⒊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

　⒋歷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已敘明：現行勞基法第

32條第1項乃透過公權力之介入進行調節，在兼衡勞資關係

及勞動條件模式調整彈性下，律定雇主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工作延長工時應經之法定要件及程序，而同條但書明

定雇主如欲延長勞工之工時，應經工會之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則需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本件系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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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約第18條規定：「（第1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

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第2

項）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特性業務需要，甲方得依法

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再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

之。」該條第2項規範之內容，乃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範意

旨之重申，使上訴人於因應業務需要欲延長勞工工時時，應

與勞工代表協議後始得為之，且就調整或延長之範圍需再與

乙方即工會（勞方）協商同意後定之，從而系爭團體協約並

未使上訴人基於該約定而概括取得延長或調整勞工工時之權

能。又工會於108年5月3日、108年12月23日、109年12月31

日表示同意上訴人提出之使所雇勞工延長工時之需求，併依

次附同意期限至108年12月31日、109年12月31日及110年12

月31日止，最後一次同意上訴人延長勞工工時的時間為110

年12月31日止甚明，而上訴人於112年1月6日再次函請工會

就延長工時之事予以同意，依工會112年1月9日電工（112）

字第0028號函復內容及被上訴人所屬勞工局勞動條件檢查談

話紀錄可知，工會與上訴人自111年起即未再就上訴人得使

員工延長工時及其範圍、內容達成一致意見，亦未就延長工

時行使同意權。準此，上訴人在未經工會同意下，使所雇勞

工王君及張君延長工作時間，業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

規定，被上訴人並審酌上訴人為上市之事業單位，具備專責

法遵規模等違規情節，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

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罰共通性原則第4點等規

定作成原處分，自屬適法有據等語甚詳。

五、觀諸前揭上訴意旨所述各節，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之

主觀法律見解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憑以指摘原判決

所為論斷違法，並非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

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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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尚難認對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為具體指摘。依首開

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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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高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郭水義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  律師
            游鎮瑋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因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等事由，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2條、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上訴，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解釋、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以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倘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揭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地方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事實概要：上訴人經營電信工程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行業。緣被上訴人所屬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於民國112年2月10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發現上訴人使所僱勞工張學能（下稱張君）於112年1月10日、112年1月12日、112年1月30日、112年2月2日及所雇勞工王瑞益（下稱王君）於112年2月2日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下稱工會）之同意，因認上訴人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訴人系爭違規行為屬實，乃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處時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4點（下稱裁罰共通性原則）等規定，以112年3月28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7903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向勞動部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9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上訴人不服，遂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團體協約第18條內容，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其中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圍，實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原判決並未實質論斷何以此種約定方式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逕認上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式有誤，應有構成判決不備理由及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應予廢棄：
　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或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125條、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並應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又依同法第209條第3項規定，判決書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故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或不予調查或採納，卻未說明其理由之情形，即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8號行政判決參照。
　⒉又按「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工會於上開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同意，非不得併附條件或期限。又嗣後如欲變更。例如：撤回同意、變更同意內容或期限等），仍應與雇主協商合意：非經重行合意前，原同意之內容，仍屬有效。」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000號函參照。
　⒊再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第3條第2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甲方或乙方未於本協約有效期間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向對方提出修訂要求，本協約之有效期間繼續延續3年。其後亦同。」、「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
　⒋緣上訴人前於95年間，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下稱系爭團體協約），並經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可，自00年0月0日起生效，則在雙方迄今尚未進行修訂團體協约之前提下，系爭團體協約既已由雙方合意約定上訴人得「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復於團體協約中未曾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之約定，顯見此並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同意期限之約款，則於前揭日期生效後，依照團體協約法第21條、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規定，現行有效之團體協約仍繼續拘束上訴人與工會，故工會既已於團體協約內同意上訴人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即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事後如欲再為調整，自應取得上訴人之同意並完成團體協約修訂，方得為之。
　⒌承上所述，工會雖於112年1月9日以電工八（112）第0028號函，主張「本會就貴公司及所轄機構針對有關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30條之一暨第32條之規定包括彈性調整工時變形工時及使員工得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等項均不同意」等云云，而欲撤回其原先已行使之工會同意權，惟在雙方於簽訂團體協約時，既未就此同意權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團體協約內容復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依照前揭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意旨，上訴人已無需再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得實施延長工時之制度，而工會如欲變更或撤回同意，應與上訴人協商合意，否則系爭團體協約之內容，仍屬有效，非工會得逕行以單方或片面進行變更。
　⒍至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係指上訴人得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尚非代表此為工會附條件或期限之條款，此由上訴人與工會簽定團體協約之修正對照表即可明瞭。
　⒎由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修正前後之內容，可知當時上訴人與工會共同決議修正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文字之緣由，係因工作規則內已有將「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圍」明訂之故，且經比對上訴人於79年間制定之「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機構工作規則」，其中第29條規定上訴人為應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工時、第43條規定上訴人得使勞工延長工時之上限、第44條另規範上訴人如發生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時得延長工作時間之方式，與修正理由所稱「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圍，在工作規則中明訂，爰予以刪除」之說明相符，更可證明修正後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圍」一語，應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而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條件或期限之約款，此無論是由團體協約之文義解釋、抑或是團體協約全文及工作規則為論理解釋，均可得出如此結論。
　⒏綜合上情，就得實施延長工時情形，工作規則既已明訂之，且該團體協約條文迄今既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上訴人自得據此約定與工作規則之規定，合法實施延長工時，此部分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所再三強調，然原判決對此僅稱「果該條之解釋如原告之主張，將使資方概括地取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權能，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本旨；況該約定在文義解釋上，亦無使原告因而就勞工之延長工時概括取得工會之同意權，如依原告之解釋方式，無異架空雙方應透過磋商以就工時延長及其內容達成協議之規範本旨」等云云，卻未加以說明何以此種約定方式將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僅稱「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上訴人之解釋方式與條文內容並不違背），更疏漏論斷上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法有何不可採之理古，應有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第2項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及判決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應予廢棄。
　㈡依照上訴人所提出歷次與工會間召開之勞資會議紀錄、工作規則、加班實施要點客觀證據，更已足佐證工會同意上訴人得依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對此並未詳査，逕認上訴人未獲得工會同意即延長工時，實有判決不備理由及未依經驗法則判斷之違法：
　⒈按「……，雇主如無行為時勞基法第30條第2至4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所定情形（即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其工作時間之變更原則），其所僱用勞工之工作時間即應遵守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有工會者，須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則須經勞資會議同意，始得為之。又上開所謂『同意』並未拘泥於一定形式，倘從客觀證據足以佐證工會或勞資會議業已同意延長工時制度，尚不得僅因無書面證明，或該書面之文義不明，即遽認雇主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再參酌該次勞資會議錄音譯文（參本院卷第293至295頁），可知該次會議與會所有人員，包含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均肯認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僅係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加以討論。準此，益信原告之延長工時制度確實已經系爭勞資會議同意無訛。」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033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68號判決。足見，歷來實務判決於判斷「工會是否行使加班同意權」一事，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只要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可證工會已肯認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並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細節性加以討論，即可據以認定工會同意事業單位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⒉經觀諸上訴人與工會、勞資會議間之互動脈絡，可見以客觀事證所顯示結果，足以佐證上訴人肯認上訴人之加班制度，析述如下：
　⑴在歷次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所召開之勞資會議中，工會均有派員列席參與（諸如：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3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共同參與，均屬適例），且在歷次之會議過程，均有討論到上訴人公司加班費之費用動支，而無論是勞工代表亦或是列席參與之工會幹部，均未對此議程提出反對意見，顯見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得以合法實施加班制度，公司方得以動支加班費之預算數額。
　⑵承上，在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中，勞方代表連晨宇曾提案「上訴人公司之員工於除夕、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加發除夕、春節車膳費之金額已很多年未調整且不合時宜。建請比照科技公司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出勤者加發1萬元並補休1天，且適用整個春節假期非僅限除夕、春節4天。」之加班細節事宜，該案歷經討論後，最終於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定案，即「1.上訴人公司發給全體員工春節獎金1個月，對於加班者除依勞基法給與加班費外，初一至初三另加發車膳費。2.輪班人員依班表排定上班日、休假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若有超時工作，除依法給與加班費外，初一至初三排有班務者亦加發車膳費。」，在該次勞資會議過程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均有共同參與、且未有任何反對意見之情形下，適足推認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公司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⑶此外，在上訴人公司尚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的時代，於79年間即有制定「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各機構工作規則」以供下轄各機構之全體員工共同遵從執行，其中於工作規則第43條第1項中，即有明文「電信機構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之必要者，須經工會或員工同意，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此部分與上訴人和工會間所簽訂團體協約第2條第1項「本協約關係人間之勞動關係及甲方與乙方會員所定勞動條件或甲方所定之工作規則，除均應遵照勞動基準法、有關法令及甲方規定外，並應依照本協約之約定辦理」，以及第18條第1項、第2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之內容互為比對，足認工會早已同意上訴人得依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之規定，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⑷針對前開所述事項，可再佐以上訴人為有效管理從業人員加班，另有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加班實施要點」，內容除加班之申請流程、加班時數之計算、加班費改補休等項，均於該要點中清楚載明，並公開揭示與全體員工共同知悉，且無論是工會幹部、抑或是行中分會之工會幹部均有依此要點向上訴人申報並請領加班費，此觀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於112年度之加班申請紀錄自明。
　⑸就工會向公司爭取員工如於勞動節有出勤事實即應發給加班費、而不需事先向上訴人公司簽報一事，曾於110年3月18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然該次調解最終未能成立，然觀諸工會於調解過程中均係主張會員於勞動節加班應事先向主管申報加班是否有違慣例之合理性，而非爭執上訴人不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則依此邏輯而言，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否則並無再為爭執加班申請程序合理性之必要，在在可證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甚明。
　⒊綜上，姑不論上訴人與工會間所簽訂之團體協約迄今仍合法有效，既然工會行使同意權時未曾設有保留期限之文字，上訴人自無須再次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可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亦足認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未見及此，僅稱「縱工會與勞工在該段期間未針對加班費用動支之事表達反對意見，仍不得據此即認定工會默示同意原告延長勞工工時」，此種說法除與常人就「同意」之理解不同，亦未詳加說明何以上訴人所舉事證無法證明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並與過往判決就「工會行使加班同意權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而應自客觀證據加以判斷」之見解相悖,要有錯誤認定事實、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應予廢棄發回。
　㈢退步而言，如鈞院審理後仍認為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係附有條件或期限之約款，鑒於原處分裁罰上訴人之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無視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之意思表示，僅限於經工會之同意始得為之，應有侵害受憲法第15條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雇主之財產權及勞雇雙方依憲法第22條及大法官釋字643號解釋意旨享有之契約自由，凡此爭議均牽涉本案之裁判結果，先前已有大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109年度憲三字第41號聲請解釋案不受理決議不同意見書可參，現此爭議更已經憲法法庭以112年憲民字第489號、112年憲民字第1111號受理在案，懇請鈞院於前揭判決確定前，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新臺幣5萬元部分均撤銷。
　⒊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
　⒋歷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已敘明：現行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乃透過公權力之介入進行調節，在兼衡勞資關係及勞動條件模式調整彈性下，律定雇主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延長工時應經之法定要件及程序，而同條但書明定雇主如欲延長勞工之工時，應經工會之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則需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本件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規定：「（第1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特性業務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再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該條第2項規範之內容，乃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範意旨之重申，使上訴人於因應業務需要欲延長勞工工時時，應與勞工代表協議後始得為之，且就調整或延長之範圍需再與乙方即工會（勞方）協商同意後定之，從而系爭團體協約並未使上訴人基於該約定而概括取得延長或調整勞工工時之權能。又工會於108年5月3日、108年12月23日、109年12月31日表示同意上訴人提出之使所雇勞工延長工時之需求，併依次附同意期限至108年12月31日、109年12月31日及110年12月31日止，最後一次同意上訴人延長勞工工時的時間為110年12月31日止甚明，而上訴人於112年1月6日再次函請工會就延長工時之事予以同意，依工會112年1月9日電工（112）字第0028號函復內容及被上訴人所屬勞工局勞動條件檢查談話紀錄可知，工會與上訴人自111年起即未再就上訴人得使員工延長工時及其範圍、內容達成一致意見，亦未就延長工時行使同意權。準此，上訴人在未經工會同意下，使所雇勞工王君及張君延長工作時間，業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並審酌上訴人為上市之事業單位，具備專責法遵規模等違規情節，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罰共通性原則第4點等規定作成原處分，自屬適法有據等語甚詳。
五、觀諸前揭上訴意旨所述各節，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之主觀法律見解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憑以指摘原判決所為論斷違法，並非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尚難認對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為具體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高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郭水義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  律師
            游鎮瑋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因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且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等事由，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2條、
    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
    243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而判決有同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
    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上訴，以判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
    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
    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
    ，則為揭示該解釋、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以判決有行政訴
    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倘上訴狀或理由
    書未依上揭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地方行政法院判決之
    違背法令有具體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事實概要：上訴人經營電信工程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之行業。緣被上訴人所屬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
    稱勞工局）於民國112年2月10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條件檢查
    ，發現上訴人使所僱勞工張學能（下稱張君）於112年1月10
    日、112年1月12日、112年1月30日、112年2月2日及所雇勞
    工王瑞益（下稱王君）於112年2月2日延長工作時間，卻未
    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下稱工會）之同意，因
    認上訴人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下稱
    系爭違規行為）。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
    上訴人系爭違規行為屬實，乃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
    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處時違反
    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4點（下稱裁罰共通性原
    則）等規定，以112年3月28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7903號行
    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
    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向勞動部提起訴願，經勞動部
    以112年9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
    稱訴願決定）駁回，上訴人不服，遂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下稱原審）提起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
    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團體協約第18條內容，工會已同意
    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其中第2項後段所稱調
    整或延長範圍，實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
    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原判決並未實質論斷何以此種約定方式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逕認上訴人對團體協
    約之解釋方式有誤，應有構成判決不備理由及違反論理法則
    之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應予廢棄：
　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或於
    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
    125條、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並應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實
    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
    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
    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又依同法第209條第3項規
    定，判決書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
    法律上之意見。故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之事
    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或不予調查或採納，
    卻未說明其理由之情形，即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最
    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8號行政判決參照。
　⒉又按「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工會
    於上開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同意，非不得併附條件或期限。
    又嗣後如欲變更。例如：撤回同意、變更同意內容或期限等
    ），仍應與雇主協商合意：非經重行合意前，原同意之內容
    ，仍屬有效。」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
    2字第0000000000號函參照。
　⒊再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第3條第2項、第18條
    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甲方或乙方未於本協約有效期間屆
    滿1個月前，以書面向對方提出修訂要求，本協約之有效期
    間繼續延續3年。其後亦同。」、「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
    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
    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
    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
　⒋緣上訴人前於95年間，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下稱系爭團體
    協約），並經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可，自00年0月0日
    起生效，則在雙方迄今尚未進行修訂團體協约之前提下，系
    爭團體協約既已由雙方合意約定上訴人得「為應事業持續業
    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復於團體協約中未曾
    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之約定，顯見此並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
    附同意期限之約款，則於前揭日期生效後，依照團體協約法
    第21條、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規定，現行有效之團體
    協約仍繼續拘束上訴人與工會，故工會既已於團體協約內同
    意上訴人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即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事後如欲再為調整，自應取得上訴人之同意並完成團體
    協約修訂，方得為之。
　⒌承上所述，工會雖於112年1月9日以電工八（112）第0028號
    函，主張「本會就貴公司及所轄機構針對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30條之一暨第32條之規定包括彈性調整工時變形工
    時及使員工得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等項均不同意
    」等云云，而欲撤回其原先已行使之工會同意權，惟在雙方
    於簽訂團體協約時，既未就此同意權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
    團體協約內容復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依照前揭改
    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000
    號書函意旨，上訴人已無需再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得實施延
    長工時之制度，而工會如欲變更或撤回同意，應與上訴人協
    商合意，否則系爭團體協約之內容，仍屬有效，非工會得逕
    行以單方或片面進行變更。
　⒍至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其調整或延長範
    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係指上訴人得應實際業
    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尚非代表此為工會
    附條件或期限之條款，此由上訴人與工會簽定團體協約之修
    正對照表即可明瞭。
　⒎由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修正前後之內容，可知當時上訴
    人與工會共同決議修正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文字之緣
    由，係因工作規則內已有將「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
    圍」明訂之故，且經比對上訴人於79年間制定之「交通部電
    信總局暨所屬機構工作規則」，其中第29條規定上訴人為應
    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工時、第43條規定上訴人得
    使勞工延長工時之上限、第44條另規範上訴人如發生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時得延長工作時間之方式，與修正理由所稱
    「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圍，在
    工作規則中明訂，爰予以刪除」之說明相符，更可證明修正
    後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圍」一語
    ，應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
    情形，而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條件或期限之約款，此無論
    是由團體協約之文義解釋、抑或是團體協約全文及工作規則
    為論理解釋，均可得出如此結論。
　⒏綜合上情，就得實施延長工時情形，工作規則既已明訂之，
    且該團體協約條文迄今既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上
    訴人自得據此約定與工作規則之規定，合法實施延長工時，
    此部分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所再三強調，然原判決對此僅稱「
    果該條之解釋如原告之主張，將使資方概括地取得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之權能，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本旨；
    況該約定在文義解釋上，亦無使原告因而就勞工之延長工時
    概括取得工會之同意權，如依原告之解釋方式，無異架空雙
    方應透過磋商以就工時延長及其內容達成協議之規範本旨」
    等云云，卻未加以說明何以此種約定方式將違反勞基法第32
    條第1項之規定（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僅稱「雇主有使勞工在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上訴人之解釋方式與條文內容並不違背），更疏漏論斷上
    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法有何不可採之理古，應有構成行
    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第2項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
    及判決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應予廢棄。
　㈡依照上訴人所提出歷次與工會間召開之勞資會議紀錄、工作
    規則、加班實施要點客觀證據，更已足佐證工會同意上訴人
    得依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對此並未詳査，逕認上訴
    人未獲得工會同意即延長工時，實有判決不備理由及未依經
    驗法則判斷之違法：
　⒈按「……，雇主如無行為時勞基法第30條第2至4項或第30條之1
    第1項所定情形（即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其工作時
    間之變更原則），其所僱用勞工之工作時間即應遵守同法第
    30條第1項規定，若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有工會者，須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則須經勞資會議
    同意，始得為之。又上開所謂『同意』並未拘泥於一定形式，
    倘從客觀證據足以佐證工會或勞資會議業已同意延長工時制
    度，尚不得僅因無書面證明，或該書面之文義不明，即遽認
    雇主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再參酌該次勞資會議錄音
    譯文（參本院卷第293至295頁），可知該次會議與會所有人
    員，包含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均肯認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
    ，僅係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加以討論。準此，益信原
    告之延長工時制度確實已經系爭勞資會議同意無訛。」參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033號判決、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68號判決。足見，歷來實務判決於判
    斷「工會是否行使加班同意權」一事，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
    意，只要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可證工會已肯認延長工時制
    度之存在，並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細節性加以討論，
    即可據以認定工會同意事業單位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⒉經觀諸上訴人與工會、勞資會議間之互動脈絡，可見以客觀
    事證所顯示結果，足以佐證上訴人肯認上訴人之加班制度，
    析述如下：
　⑴在歷次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所召開之勞資會議中，工
    會均有派員列席參與（諸如：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
    2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參與；
    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3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
    司企業工會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
    處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
    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共同參與，均屬適例），且在歷
    次之會議過程，均有討論到上訴人公司加班費之費用動支，
    而無論是勞工代表亦或是列席參與之工會幹部，均未對此議
    程提出反對意見，顯見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得以合法實施加
    班制度，公司方得以動支加班費之預算數額。
　⑵承上，在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中
    ，勞方代表連晨宇曾提案「上訴人公司之員工於除夕、春節
    期間加班、輪班加發除夕、春節車膳費之金額已很多年未調
    整且不合時宜。建請比照科技公司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出勤
    者加發1萬元並補休1天，且適用整個春節假期非僅限除夕、
    春節4天。」之加班細節事宜，該案歷經討論後，最終於第9
    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定案，即「1.上訴人公司發給全體員工
    春節獎金1個月，對於加班者除依勞基法給與加班費外，初
    一至初三另加發車膳費。2.輪班人員依班表排定上班日、休
    假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若有超時工作，除依法給與加班
    費外，初一至初三排有班務者亦加發車膳費。」，在該次勞
    資會議過程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分會理
    事長顏誠一均有共同參與、且未有任何反對意見之情形下，
    適足推認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公司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
　⑶此外，在上訴人公司尚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的時代，於79年間
    即有制定「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各機構工作規則」以供下
    轄各機構之全體員工共同遵從執行，其中於工作規則第43條
    第1項中，即有明文「電信機構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
    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之必要者，
    須經工會或員工同意，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此部分
    與上訴人和工會間所簽訂團體協約第2條第1項「本協約關係
    人間之勞動關係及甲方與乙方會員所定勞動條件或甲方所定
    之工作規則，除均應遵照勞動基準法、有關法令及甲方規定
    外，並應依照本協約之約定辦理」，以及第18條第1項、第2
    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
    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
    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
    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
    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
    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之內容互為比對，足認工會早已同
    意上訴人得依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之規定，以實施延長工時
    制度。
　⑷針對前開所述事項，可再佐以上訴人為有效管理從業人員加
    班，另有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加班實施要
    點」，內容除加班之申請流程、加班時數之計算、加班費改
    補休等項，均於該要點中清楚載明，並公開揭示與全體員工
    共同知悉，且無論是工會幹部、抑或是行中分會之工會幹部
    均有依此要點向上訴人申報並請領加班費，此觀行中分會理
    事長顏誠一於112年度之加班申請紀錄自明。
　⑸就工會向公司爭取員工如於勞動節有出勤事實即應發給加班
    費、而不需事先向上訴人公司簽報一事，曾於110年3月18日
    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然該次調解最終
    未能成立，然觀諸工會於調解過程中均係主張會員於勞動節
    加班應事先向主管申報加班是否有違慣例之合理性，而非爭
    執上訴人不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則依此邏輯而言，工會實
    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否則並無再為爭執加班
    申請程序合理性之必要，在在可證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
    施延長工時制度甚明。
　⒊綜上，姑不論上訴人與工會間所簽訂之團體協約迄今仍合法
    有效，既然工會行使同意權時未曾設有保留期限之文字，上
    訴人自無須再次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可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
    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亦足認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
    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未見及此，僅稱「縱工會與勞工在
    該段期間未針對加班費用動支之事表達反對意見，仍不得據
    此即認定工會默示同意原告延長勞工工時」，此種說法除與
    常人就「同意」之理解不同，亦未詳加說明何以上訴人所舉
    事證無法證明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並與
    過往判決就「工會行使加班同意權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
    而應自客觀證據加以判斷」之見解相悖,要有錯誤認定事實
    、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應予廢棄發回
    。
　㈢退步而言，如鈞院審理後仍認為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係
    附有條件或期限之約款，鑒於原處分裁罰上訴人之勞基法第
    32條第1項規定，無視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之意思表示，
    僅限於經工會之同意始得為之，應有侵害受憲法第15條保障
    勞工之工作權、雇主之財產權及勞雇雙方依憲法第22條及大
    法官釋字643號解釋意旨享有之契約自由，凡此爭議均牽涉
    本案之裁判結果，先前已有大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部分不
    同意見書、109年度憲三字第41號聲請解釋案不受理決議不
    同意見書可參，現此爭議更已經憲法法庭以112年憲民字第4
    89號、112年憲民字第1111號受理在案，懇請鈞院於前揭判
    決確定前，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新臺幣5萬元部分均撤銷。
　⒊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
　⒋歷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已敘明：現行勞基法第
    32條第1項乃透過公權力之介入進行調節，在兼衡勞資關係
    及勞動條件模式調整彈性下，律定雇主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工作延長工時應經之法定要件及程序，而同條但書明
    定雇主如欲延長勞工之工時，應經工會之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則需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本件系爭團
    體協約第18條規定：「（第1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
    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第2
    項）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特性業務需要，甲方得依法
    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再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
    之。」該條第2項規範之內容，乃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範意
    旨之重申，使上訴人於因應業務需要欲延長勞工工時時，應
    與勞工代表協議後始得為之，且就調整或延長之範圍需再與
    乙方即工會（勞方）協商同意後定之，從而系爭團體協約並
    未使上訴人基於該約定而概括取得延長或調整勞工工時之權
    能。又工會於108年5月3日、108年12月23日、109年12月31
    日表示同意上訴人提出之使所雇勞工延長工時之需求，併依
    次附同意期限至108年12月31日、109年12月31日及110年12
    月31日止，最後一次同意上訴人延長勞工工時的時間為110
    年12月31日止甚明，而上訴人於112年1月6日再次函請工會
    就延長工時之事予以同意，依工會112年1月9日電工（112）
    字第0028號函復內容及被上訴人所屬勞工局勞動條件檢查談
    話紀錄可知，工會與上訴人自111年起即未再就上訴人得使
    員工延長工時及其範圍、內容達成一致意見，亦未就延長工
    時行使同意權。準此，上訴人在未經工會同意下，使所雇勞
    工王君及張君延長工作時間，業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
    規定，被上訴人並審酌上訴人為上市之事業單位，具備專責
    法遵規模等違規情節，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
    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罰共通性原則第4點等規
    定作成原處分，自屬適法有據等語甚詳。
五、觀諸前揭上訴意旨所述各節，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之
    主觀法律見解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憑以指摘原判決
    所為論斷違法，並非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
    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
    情形，尚難認對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為具體指摘。依首開
    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高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郭水義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  律師
            游鎮瑋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因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等事由，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2條、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上訴，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解釋、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以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倘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揭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地方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事實概要：上訴人經營電信工程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行業。緣被上訴人所屬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於民國112年2月10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發現上訴人使所僱勞工張學能（下稱張君）於112年1月10日、112年1月12日、112年1月30日、112年2月2日及所雇勞工王瑞益（下稱王君）於112年2月2日延長工作時間，卻未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下稱工會）之同意，因認上訴人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訴人系爭違規行為屬實，乃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處時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4點（下稱裁罰共通性原則）等規定，以112年3月28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7903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向勞動部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2年9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上訴人不服，遂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團體協約第18條內容，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其中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圍，實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原判決並未實質論斷何以此種約定方式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逕認上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式有誤，應有構成判決不備理由及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應予廢棄：
　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或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125條、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並應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又依同法第209條第3項規定，判決書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故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或不予調查或採納，卻未說明其理由之情形，即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8號行政判決參照。
　⒉又按「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工會於上開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同意，非不得併附條件或期限。又嗣後如欲變更。例如：撤回同意、變更同意內容或期限等），仍應與雇主協商合意：非經重行合意前，原同意之內容，仍屬有效。」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000號函參照。
　⒊再依照上訴人與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第3條第2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甲方或乙方未於本協約有效期間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向對方提出修訂要求，本協約之有效期間繼續延續3年。其後亦同。」、「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
　⒋緣上訴人前於95年間，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下稱系爭團體協約），並經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可，自00年0月0日起生效，則在雙方迄今尚未進行修訂團體協约之前提下，系爭團體協約既已由雙方合意約定上訴人得「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復於團體協約中未曾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之約定，顯見此並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同意期限之約款，則於前揭日期生效後，依照團體協約法第21條、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規定，現行有效之團體協約仍繼續拘束上訴人與工會，故工會既已於團體協約內同意上訴人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即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事後如欲再為調整，自應取得上訴人之同意並完成團體協約修訂，方得為之。
　⒌承上所述，工會雖於112年1月9日以電工八（112）第0028號函，主張「本會就貴公司及所轄機構針對有關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30條之一暨第32條之規定包括彈性調整工時變形工時及使員工得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等項均不同意」等云云，而欲撤回其原先已行使之工會同意權，惟在雙方於簽訂團體協約時，既未就此同意權設有任何條件或期限，團體協約內容復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依照前揭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11月13日勞動2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意旨，上訴人已無需再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得實施延長工時之制度，而工會如欲變更或撤回同意，應與上訴人協商合意，否則系爭團體協約之內容，仍屬有效，非工會得逕行以單方或片面進行變更。
　⒍至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係指上訴人得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尚非代表此為工會附條件或期限之條款，此由上訴人與工會簽定團體協約之修正對照表即可明瞭。
　⒎由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修正前後之內容，可知當時上訴人與工會共同決議修正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文字之緣由，係因工作規則內已有將「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圍」明訂之故，且經比對上訴人於79年間制定之「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機構工作規則」，其中第29條規定上訴人為應持續業務特性需要，得依法調整工時、第43條規定上訴人得使勞工延長工時之上限、第44條另規範上訴人如發生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時得延長工作時間之方式，與修正理由所稱「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工作時間依法調整或延長之範圍，在工作規則中明訂，爰予以刪除」之說明相符，更可證明修正後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所稱「調整或延長範圍」一語，應係指上訴人應實際業務需要而得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之情形，而非工會行使同意權併附條件或期限之約款，此無論是由團體協約之文義解釋、抑或是團體協約全文及工作規則為論理解釋，均可得出如此結論。
　⒏綜合上情，就得實施延長工時情形，工作規則既已明訂之，且該團體協約條文迄今既未經雙方合意變更而持續有效，上訴人自得據此約定與工作規則之規定，合法實施延長工時，此部分業經上訴人於原審所再三強調，然原判決對此僅稱「果該條之解釋如原告之主張，將使資方概括地取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權能，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本旨；況該約定在文義解釋上，亦無使原告因而就勞工之延長工時概括取得工會之同意權，如依原告之解釋方式，無異架空雙方應透過磋商以就工時延長及其內容達成協議之規範本旨」等云云，卻未加以說明何以此種約定方式將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僅稱「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上訴人之解釋方式與條文內容並不違背），更疏漏論斷上訴人對團體協約之解釋方法有何不可採之理古，應有構成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準用第243條第2項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及判決違反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應予廢棄。
　㈡依照上訴人所提出歷次與工會間召開之勞資會議紀錄、工作規則、加班實施要點客觀證據，更已足佐證工會同意上訴人得依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對此並未詳査，逕認上訴人未獲得工會同意即延長工時，實有判決不備理由及未依經驗法則判斷之違法：
　⒈按「……，雇主如無行為時勞基法第30條第2至4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所定情形（即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其工作時間之變更原則），其所僱用勞工之工作時間即應遵守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有工會者，須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則須經勞資會議同意，始得為之。又上開所謂『同意』並未拘泥於一定形式，倘從客觀證據足以佐證工會或勞資會議業已同意延長工時制度，尚不得僅因無書面證明，或該書面之文義不明，即遽認雇主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再參酌該次勞資會議錄音譯文（參本院卷第293至295頁），可知該次會議與會所有人員，包含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均肯認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僅係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加以討論。準此，益信原告之延長工時制度確實已經系爭勞資會議同意無訛。」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033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68號判決。足見，歷來實務判決於判斷「工會是否行使加班同意權」一事，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只要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可證工會已肯認延長工時制度之存在，並就落實延長工時制度之議題細節性加以討論，即可據以認定工會同意事業單位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⒉經觀諸上訴人與工會、勞資會議間之互動脈絡，可見以客觀事證所顯示結果，足以佐證上訴人肯認上訴人之加班制度，析述如下：
　⑴在歷次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所召開之勞資會議中，工會均有派員列席參與（諸如：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3次勞資會議中，有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參與；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共同參與，均屬適例），且在歷次之會議過程，均有討論到上訴人公司加班費之費用動支，而無論是勞工代表亦或是列席參與之工會幹部，均未對此議程提出反對意見，顯見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得以合法實施加班制度，公司方得以動支加班費之預算數額。
　⑵承上，在上訴人網分公司行中營運處第9屆第12次勞資會議中，勞方代表連晨宇曾提案「上訴人公司之員工於除夕、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加發除夕、春節車膳費之金額已很多年未調整且不合時宜。建請比照科技公司春節期間加班、輪班出勤者加發1萬元並補休1天，且適用整個春節假期非僅限除夕、春節4天。」之加班細節事宜，該案歷經討論後，最終於第9屆第14次勞資會議中定案，即「1.上訴人公司發給全體員工春節獎金1個月，對於加班者除依勞基法給與加班費外，初一至初三另加發車膳費。2.輪班人員依班表排定上班日、休假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若有超時工作，除依法給與加班費外，初一至初三排有班務者亦加發車膳費。」，在該次勞資會議過程中上訴人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鐘俊傑及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均有共同參與、且未有任何反對意見之情形下，適足推認工會確已同意上訴人公司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⑶此外，在上訴人公司尚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的時代，於79年間即有制定「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各機構工作規則」以供下轄各機構之全體員工共同遵從執行，其中於工作規則第43條第1項中，即有明文「電信機構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之必要者，須經工會或員工同意，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此部分與上訴人和工會間所簽訂團體協約第2條第1項「本協約關係人間之勞動關係及甲方與乙方會員所定勞動條件或甲方所定之工作規則，除均應遵照勞動基準法、有關法令及甲方規定外，並應依照本協約之約定辦理」，以及第18條第1項、第2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業務特性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在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之內容互為比對，足認工會早已同意上訴人得依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之規定，以實施延長工時制度。
　⑷針對前開所述事項，可再佐以上訴人為有效管理從業人員加班，另有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加班實施要點」，內容除加班之申請流程、加班時數之計算、加班費改補休等項，均於該要點中清楚載明，並公開揭示與全體員工共同知悉，且無論是工會幹部、抑或是行中分會之工會幹部均有依此要點向上訴人申報並請領加班費，此觀行中分會理事長顏誠一於112年度之加班申請紀錄自明。
　⑸就工會向公司爭取員工如於勞動節有出勤事實即應發給加班費、而不需事先向上訴人公司簽報一事，曾於110年3月18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然該次調解最終未能成立，然觀諸工會於調解過程中均係主張會員於勞動節加班應事先向主管申報加班是否有違慣例之合理性，而非爭執上訴人不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則依此邏輯而言，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否則並無再為爭執加班申請程序合理性之必要，在在可證工會實已同意上訴人得實施延長工時制度甚明。
　⒊綜上，姑不論上訴人與工會間所簽訂之團體協約迄今仍合法有效，既然工會行使同意權時未曾設有保留期限之文字，上訴人自無須再次取得工會之同意即可實施延長工時制度，且從客觀證據所顯示結果，亦足認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制度，原判決未見及此，僅稱「縱工會與勞工在該段期間未針對加班費用動支之事表達反對意見，仍不得據此即認定工會默示同意原告延長勞工工時」，此種說法除與常人就「同意」之理解不同，亦未詳加說明何以上訴人所舉事證無法證明工會已同意上訴人得合法實施延長工時，並與過往判決就「工會行使加班同意權並不單單限於書面同意，而應自客觀證據加以判斷」之見解相悖,要有錯誤認定事實、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應予廢棄發回。
　㈢退步而言，如鈞院審理後仍認為團體協約第18條第2項後段係附有條件或期限之約款，鑒於原處分裁罰上訴人之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無視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之意思表示，僅限於經工會之同意始得為之，應有侵害受憲法第15條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雇主之財產權及勞雇雙方依憲法第22條及大法官釋字643號解釋意旨享有之契約自由，凡此爭議均牽涉本案之裁判結果，先前已有大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109年度憲三字第41號聲請解釋案不受理決議不同意見書可參，現此爭議更已經憲法法庭以112年憲民字第489號、112年憲民字第1111號受理在案，懇請鈞院於前揭判決確定前，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㈣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新臺幣5萬元部分均撤銷。
　⒊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
　⒋歷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已敘明：現行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乃透過公權力之介入進行調節，在兼衡勞資關係及勞動條件模式調整彈性下，律定雇主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延長工時應經之法定要件及程序，而同條但書明定雇主如欲延長勞工之工時，應經工會之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則需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本件系爭團體協約第18條規定：「（第1項）乙方會員在甲方工作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但配合公務機關國定假日調勻，每週以不超過40小時為原則。超時工作之加班須依甲方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工作時間為應事業持續特性業務需要，甲方得依法調整或延長之。其調整或延長範圍再與乙方協商同意後另定之。」該條第2項規範之內容，乃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範意旨之重申，使上訴人於因應業務需要欲延長勞工工時時，應與勞工代表協議後始得為之，且就調整或延長之範圍需再與乙方即工會（勞方）協商同意後定之，從而系爭團體協約並未使上訴人基於該約定而概括取得延長或調整勞工工時之權能。又工會於108年5月3日、108年12月23日、109年12月31日表示同意上訴人提出之使所雇勞工延長工時之需求，併依次附同意期限至108年12月31日、109年12月31日及110年12月31日止，最後一次同意上訴人延長勞工工時的時間為110年12月31日止甚明，而上訴人於112年1月6日再次函請工會就延長工時之事予以同意，依工會112年1月9日電工（112）字第0028號函復內容及被上訴人所屬勞工局勞動條件檢查談話紀錄可知，工會與上訴人自111年起即未再就上訴人得使員工延長工時及其範圍、內容達成一致意見，亦未就延長工時行使同意權。準此，上訴人在未經工會同意下，使所雇勞工王君及張君延長工作時間，業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並審酌上訴人為上市之事業單位，具備專責法遵規模等違規情節，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裁罰共通性原則第4點等規定作成原處分，自屬適法有據等語甚詳。
五、觀諸前揭上訴意旨所述各節，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之主觀法律見解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憑以指摘原判決所為論斷違法，並非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尚難認對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為具體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